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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叔叔沙龍的兒子哈拿默要來看我。他要我買下他在便雅憫境內

亞拿突城的那塊田地；因為我是他的至親，有贖回的義務和購買的

優先權。於是，正像上主說的，我的堂兄弟哈拿默到監獄來看我，

要求我購買他的田地。於是我知道，上主的確對我說過這話。我向

哈拿默買下田地，秤給他十七塊銀子。（耶32-7-9）

祭司買土地

耶利米在國破家亡的處境下，按照上主的指示購買土地。其實耶利米是屬於利未支

派的祭司家族，根據耶利米書1章1節的記載，耶利米的父親希勒家是便雅憫境內亞拿突

城的一個祭司。但這是因為亞拿突城是分配給利未人的城鎮之一，而不是因為他屬於便

雅憫支派。

按照以色列傳統，利未人通常不擁有土地。根據摩西律法，利未支派（包括祭司）

沒有被分配到像其他支派那樣的土地，而是依靠其他支派所奉獻的十分之一來維持生

活。他們的居所是分散在以色列各地的48個指定城鎮內，而不是擁有大塊土地。

因此，耶利米作為利未家族的祭司，購買土地的行為非常有象徵意義。戰亂來臨時

人人都想要拋售土地，換得現金在身上以方便逃亡。不過耶利米買土地是一個看似吃虧

的行為，卻也是順服上主的表現，顯明對將來的盼望。我們也可開始更多關心自己所生

活的這片土地上的故事，從中思考和看見上主的作為和心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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拯救的上主，感謝祢在困境中賜下盼

望。求祢賜我信心，如耶利米般堅定，使

我在艱難時期依然信靠祢的應許，勇敢前

行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，阿們。

行動反思

【特別企畫】宣揚福音的文化，講述土地的故事

自2021年開始，高雄書房固定於每月第二、四週舉辦「用台語說故事」

活動，邀請到多位具有不同專業背景和特色的老師擔任說故事志工，持續為

大小朋友們提供優質的場地及學習母語的環境，宣揚福音的文化，也講述土

地的故事。（全文內容請至TCNN閱讀）


